
  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关于任命朱辰辰职务的通知

  菏区政任〔2025〕13号

  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  区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  朱辰辰为皇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  

  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  2025年 7月 15日

  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